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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06-临 017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3 股股份对

价。 

2、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股份对价不需要纳税。 

3、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2006 年 4 月 28 日。 

4、对价股份上市流通日：2006 年 5 月 9 日。 

5、2006 年 5 月 9 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6、方案实施完毕，公司股票将于 2006 年 5 月 9 日恢复交易，对价股份上市

流通，股票简称由“天富热电”变更为“G 天富”，证券代码“600509”保持不

变。公司股票该日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一、新疆天富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富热电”）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复情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下发了《关于新疆天富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兵国资发[2006]42 号），批准本公

司国有法人股股东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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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要点 

1、对价执行安排 

对价安排的形式：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直接送股。 

对价执行数量：天富热电非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比例向流通股股

东执行总计 2,970 万股股票，于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的 3.3 股股票。在该等对价执行完成后，

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更，公

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均保持不变。 

2、支付对价的对象和范围：截至 2006 年 4 月 28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3、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公司 5家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农七师电力工业公司、新疆石河子造纸厂、石河子西营农场、新疆白杨水泥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公司 5家非流通股股东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承诺人如有违反上款承诺的卖出交易，承诺人将把卖出股票所获资金划入股份公

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4、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新疆天富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087,500 63.12% 29,057,455 0 131,030,045 51.66% 

2 
农七师电力工业公

司 
2,010,000 0.79% 364,835 0 1,645,165 0.65% 

3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510,000 0.20% 92,570 0 417,430 0.16% 

4 石河子西营农场 510,000 0.20% 92,570 0 417,430 0.16% 

5 
新疆白杨水泥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 
510,000 0.20% 92,570 0 417,430 0.16% 

 合  计 163,627,500 64.51% 29,700,000 0 133,927,500 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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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1 2006 年 4 月 27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2 2006 年 4 月 28 日 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流通股东获付对价股份到账日期、公司股票复牌、

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天富” 

3 

 

2006 年 5 月 9 日 

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

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4 2006 年 5 月 10 日 
公司股票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

指数计算 
正常交易 

 

五、证券简称变更情况 

自 2006 年 5 月 9 日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G天富”，股票代码“600509”

保持不变。 

 

六、股票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对象为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2、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所做的对价安排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

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获送股份对价尾数的处理方式

为每个账户持股数乘以送股比例，每位股东按送股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

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七、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

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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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

的累计股份数量

（股） 

累计可上市流通时

间（以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为 T） 

承诺的限售条件

12,681,375 T+12 个月后 

25,362,750 T+24 个月后 1 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1,030,045 T+36 个月后 

2 农七师电力工业公司 1,645,165 T+12 个月后 

3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417,430 T+12 个月后 

4 石河子西营农场 417,430 T+12 个月后 

5 新疆白杨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417,430 T+12 个月后 

注 1 

 

注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上述禁售期满后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天富热电的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24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以上比例数据是假设公

司股份总数在上述全部期间不发生变动而编制，如果公司股本总数发生变化，则

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公司其它 4 家非流通股股东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 

 

九、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63,117,500 -163,117,500 0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10,000 -510,000 0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163,627,500 -163,627,500  0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133,510,070 133,510,07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417,430 417,430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133,927,500 133,927,500

A 股 90,000,000 29,700,000 119,700,000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0,000,000 29,700,000 119,700,000

股份总额  253,627,500 0 253,6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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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系办法 

邮件地址：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地    址：新疆石河子市红星路 54 号 

邮政编码：832000 

联系电话：（0993）2901128 

传    真：（0993）2901728 

联 系 人：许锐敏、梁雷 

 

十一、备查文件 

1、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2、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

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4、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

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